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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

主旨：核定修正「國立嘉義大學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作
業要點」第4點及第5點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一、旨揭要點修正案，業經本校115年3月10日114學年度第2學

期第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。
二、旨揭要點修正理由，說明如下：
(一)第4點：為回應教學現場實務需要，放寬序文有關教學

表現優異之基本條件，並移列至第6款前段規範。至第
1款至第5款所訂延長服務條件，係考量曾獲特殊獎項或
殊榮，即足以申請延長服務，尚無須參酌教學意見平均
值。

(二)第5點：
１、考量各系為其所屬教師以旨揭要點第4點第6款之資格

條件申請延長服務時，須先行檢視被推薦教師之前
3學年度實際教學意見平均值，為避免過早提送相關
會議審議教師延長服務案件，因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尚
未公布，致相關會議未能確認教師教學意見平均值是
否符合規定，爰修正各系辦理教師延長服務案件，應
於其年滿65歲之前6個月內或每次延長服務期間屆滿
之前6個月內，始得循程序提送系務會議及各級教評
會審議。

２、舉例說明：A系因教學需要，擬薦送所屬B師（50年
10月20日出生）延長服務，依旨揭要點第5點所定作
業期程，A系應於B師年滿65歲之前6個月內之期間
（115年4月20日起至同年10月20日止），檢具B師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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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共2頁



3學年度(114學年度第1學期、113學年度及112學年度
)實際教學意見平均值及未曾作為申請延長服務送審
之相關重要著作或學術論文，始得提送系務會議及教
評會審議。

三、檢附旨揭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要點全文(含作業流程
圖及推薦書)各1份，並已公告於本校人事室網頁/法規彙
編/校訂人事規章項下供參。

 

正本：本校各教學單位及中心

副本：本校教務處、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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